2026年揭阳市保健食品生产环节

监督检查计划

根据《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市场监管总局和省局2026年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安排，按照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和监督检查全覆盖的原则，采取日常监督检查、飞行检查、体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推进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落实落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保健食品安全，制定如下监督检查计划。
日常监督检查

市局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聚焦发酵类保健食品等重点产品，聚焦保健食品的提取物等重点原料开展重点监督检查，严格把好从原料入厂到销售流通各个关口。检查内容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有关表格的通知》（市监食生发〔2022〕18号，以下称总局18号文）中的表1-1《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要点表》执行。在检查中发现的行业普遍性问题和突出风险，要及时组织开展针对性的专项检查。
市局对全市所有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频次原则上一年不少于2次，由省局组织开展的监督检查、飞行检查、体系检查次数计入在内。

飞行检查

除根据投诉举报、舆情报道、上级转办交办、监督抽检不合格及风险监测等线索的有因检查外，市局飞行检查内容按照总局18号文中的表1-1《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要点表》执行，重点检查企业负责人以及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履职，企业是否按照许可范围生产、生产的保健食品是否取得保健食品产品注册证书或备案凭证、采购原料是否按规定进行进货查验、使用的原料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按批准的配方和工艺组织生产、产品是否按标准检验合格出厂、标签标识是否符合规定、是否落实保健食品标签标注警示用语规定等。

三、有关要求

（一）积极探索开展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穿透式”监管，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促进产业提质升级，推动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检查结果处置按照《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执行，检查结果按规定向社会公开，并记入企业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对于检查发现的问题，加强检查结果分析研究，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到位。涉嫌违法的，及时移交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三）各地应按照市局工作安排，结合辖区监管工作实际，对本辖区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确保监督检查覆盖本行政区域所有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同时参与省、市级的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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